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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穩懋半導

體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拓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尚承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

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極碳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復盛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先進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弘智畜牧場、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艾法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

濟學院、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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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分部（大新館）

數位演講廳（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4 樓）

三、 主席：黃偉鳴副主任                               紀錄：翁婉珊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草案說明。

七、 研商意見：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四）減量及移除量計算說明，

有將移除量特別區別出來，建議直接比照氣候變遷因

應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溫室氣體減量：指減少

人類活動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或增加溫室氣體收儲

存。」之定義，減量即涵蓋減排及增匯之意涵。

2、第 4 條第 2 項「事業或各級政府使用之溫室氣體減量

方法未經指定確證方式者，其專案計畫書免確證，亦

得免附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確證總結報告。」，所稱

「未經指定確證方式」之意涵及標準為何？因林業類

型專案碳匯計算方式已臻成熟，屬技術成熟、減量計

算簡單明確，另參考先進國家（如日本、加州）的自

然碳匯多用於抵減國內排放、鮮少販賣至國際，且企

業以國內自然碳匯降低生產之排放量能使其出口更有

優勢，為鼓勵國內企業投資在地自然碳匯，爰建議林

業類型專案免經確證即可申請。

3、第 7 條：

(1) 第 1 項「自願減量專案之計入期…於通過註冊後
1



始得起算…」，考量造林需長期投入執行其貢獻

能更顯著，且國際上多可回溯計量森林碳匯貢獻，

建議林業類型專案保留回溯碳匯貢獻之可行性，

建議文字修改為「自願減量專案之計入期，…，

除林業類型得依方法學所定方式起算，其他類型

專案於通過註冊後始得起算，其年限規定…」；

並請併同修改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計入期」之

用詞定義。

(2) 專案類型區分為林業及非林業類型，建議林業類

型應有定義，或授權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

(3) 第 7 條林業類型之展延期，參酌聯合國清潔發展

機制每次展延以二十年為限，建議比照沿用。

4、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永久性」之定義為何？

建議應考量林業經營及農產業和自然碳匯具生物性之

特性，並建議實務操作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5、第 11 條：

(1) 第 1 項第 4 款有關林業類型之專案面積，考量不

同的林木種類及型態（如木、竹、都市林等）其

面積可能不同，建議於方法學內明定即可，建議

本款刪除。

(2) 第 1 項第 5 款「註冊申請日三年前執行之非林業

類型減量措施」，專案邊界內不得有此一情形之

意思及用意為何？如同一畜牧廠，於 5 年前註冊

申請執行再生能源類型措施，今年欲申請廢棄物

處理類型減量措施，是否就不得申請？

6、第 12 條：

(1) 考量各產業領域之專業性不同，建議第 1 項文字

酌調為「中央主管機關應就溫室氣體減量措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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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具備專

案範疇…」。

(2) 第 1 項「…必要時，並得於審定時，指定溫室氣

體減量方法中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確證及查證

方式。」所指「必要時」為何？因林業類型專案

碳匯計算方式已臻成熟，屬技術成熟、減量計算

簡易明確，另參考先進國家（如日本、加州）的

自然碳匯多用於抵減國內排放、鮮少販賣至國際，

且企業以國內自然碳匯降低生產之排放量能使其

出口更有優勢，為鼓勵國內企業投資在地自然碳

匯，爰建議林業類型專案免經確證即可申請。

7、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申請額度核發需檢具經查驗

機構查證之監測報告書之內容須包含法規外加性分析，

考量自然碳匯、林業均需時間累積，專案於申請註冊

時即已審查過法規外加性，目前規定於申請核發時再

次進行審查是否會有重複審查及不公平等情形，建請

審慎考量。另有關「法規外加性」審查部分，考量法

規及政策係由政府部門所訂定，建議實務操作時應由

相關主責政府部門針對「法規外加性」提供審查意見。

8、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依相關法規執行溫室氣體減

量承諾抵換之證明文件影本」，文字是否與「法規外

加性」有衝突？

9、第 19 條有關方法學申請須檢具之資料是否已有相關

格式可提供？

10、條文中所稱「審查」、「審議」、「審定」之差異為

何？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第 4 條：第 2 項所述「未經指定確證方式者」究指為

何文字不明確，因林業類型專案碳匯計算方式已臻成

熟，屬技術成熟、減量計算簡易明確，另參考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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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日本、加州）的自然碳匯多用於抵減國內排放、

鮮少販賣至國際，且企業以國內自然碳匯降低生產之

排放量能使其出口更有優勢，為鼓勵國內企業投資在

地自然碳匯，爰建議林業類型專案免經確證即可申請。

另建議增列第 3 項「前項有關指定確證方式，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經諮詢專家學

者、利害關係人意見後公告之。」

2、第 7 條：考量造林需長期投入執行其貢獻能更顯著，

且國際上多可回溯計量森林碳匯貢獻，建議林業類型

專案保留回溯碳匯貢獻之可行性，建議修改為「自願

減量專案之計入期，…，除林業類型得依方法學所訂

方式起算，其他類型專案於通過註冊後始得起算，其

年限規定…」；同理，第 2 條用詞定義亦請修改。

3、第 11 條：第 4 款有關林業面積條件，建議不於條文

中明列，於方法學適用條件明定即可，且該條文說明

內容參採之平地造林現已停止受理，爰建議面積條件

無須納入條文中。

4、第 13 條：參酌日本碳抵換專案審查機制(J-Credit)，
由環境省、經濟產業省及農林水產省共同負責專案註

冊審查，最後統籌由環境省核發碳抵換額度，建議修

改為「本辦法相關審查作業依據各項專案性質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專業性審查，中央主管機關得設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審議會。」

5、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5 條「政府應與原住民族共同

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碳匯」，建請於本

辦法就該條文之執行面加以說明，以利各機關配合辦

理。

（三）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1、第 7 條：相較於抵換專案，展延型之計入期年限均縮

短。建議環保署將計入期之規範維持與目前抵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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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一致。

2、第 11 條：

(1) 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告後，已將效能標準由原獎勵

機制改為管制，因此事業只能透過自願減量專案

取得額度之機制，達到鼓勵業者努力發想及致力

推動減量之誘因。如依本條文規定，本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應繳納碳費之排放源或本法第三十五條

公告應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將無法提出申請，

亦即大型排放源不得申請自願減量專案，恐有違

公平正義原則。

(2) 大型排放源多為規模較大之事業或案場，且較有

意願投資設備或研發技術，減量空間大，如依本

條文規定，將減少事業自願減量技術之開發與投

資意願，對國家政策 2050 達淨零排放之目標實為

一大挑戰。

(3) 綜上，建議向環保署爭取刪除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不得申請自願減量專案之規定。

(4) 補充說明：自主減量計畫並非排放源應盡義務，

所以沒有法規外加性問題。碳費與碳權不應該混

在一起談，不存在重複計算的情形。即使硬要合

併看，減量超出自主減量計畫的範圍是否應基於

鼓勵業者減量而適用。（以所得稅捐贈扣除額為

例，捐贈除可降低應計稅總額外，同時也可降低

應計稅總額所計算出之所得稅級距。）

3、第 15 條：

(1) 展延之申請文件等同於第四條規定之新申請文件，

將耗費人力以及資源。

(2) 建議應向環保署爭取簡化並明訂展延申請文件，

以免耗費太多人力及行政程序於既有已註冊及認

可之自願減量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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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應繳納碳費之排放源」不得

申請自願減量專案，建議刪除此項，如考量排放源減

量時已於碳費徵收時減計，應給予排放源自行選擇適

用自願減量專案或碳費減計該排放量，如此仍符合

「不重複計算之原則」，讓排放源有動力積極推動減

碳工作。

（五）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1、本法「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與「溫室氣

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之間的差異性、適用範疇、使

用年限是否有限制，建議能在修訂版中完整呈現。

2、在總說明中標示「同時修正抵換專案機制為自願減量

專案，作為前述徵收碳費及增量抵換之配套措施，提

高納管事業之減量成本有效性，並提高事業自願減量

誘因」中，並未見到具體的碳費及增量抵換之配套措

施等法遵相關性。不知如何規劃減量方案。

3、第 5 條：「事業或各級政府使用之溫室氣體減量方法

未經指定確證方式者，其專案計畫書免確證，亦得免

附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確證總結報告」。其專案計畫書

免確證是屬哪些範疇或條件，請在法規內明定，避免

投資者無法適從；說明欄中「明定得經審核轉換為自

願減量專案之規定，以利後續管理」此只指未來計畫，

或已審核需再審計畫或是…建議署能說明「明定得經

審核」是何時會發生。

4、第 6 條所提內容是與 CDM 或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

辦法方案型有何差異，建請能在文中說明如何申請；

因為本辦法已是執行辦法，希望能將更多的執行細節

納入本辦法中。

5、其他意見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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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條永久性的定義範圍過廣建議刪除，或在法規

內明文定義。

（七）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確證之減量方式列表，如有草案再請提供參考。

（八）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第 14 條所述之「細項變更」涉及到何種變更程度，

建議明確其定義或補充說明，舉例如廠商使用之設施設

備如與原計畫書不同，則是否須重新提送確證？

（九）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因便利商店的據點多但各別減量成效較小，查驗

成本過高，是否能有針對此類專案有調整或簡化之查

驗作法。

（十）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工業局的產業自願減量績效或之前執行的先

期專案成效，建議納入自願減量專案中。

（十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法規外加性之限制，是否對接於金管會規定上

市櫃公司要提出減碳目標者。

（十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是否須待方法學公告後，才能啟動自願減量專案？另

如果排放源內鍋爐要繳碳費，則除鍋爐外的廠內措施

是否可提送申請。

2、其他書面意見如附。

（十三）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為簡化整體展延之申請文件等同於第四條規定之新申

請文件，將耗費人力以及資源。

2、建議應向環保署爭取簡化並明訂展延申請文件，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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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太多人力及行政程序於既有已註冊及認可之自願

減量專案。作業流程，建議大署刪除以函文方式檢具

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關正式提出申請，以系統認可方

式取代，與目前國際間專案管理模式併攏。

3、第 4 條：由於確證計畫書已明列清楚完整減量之結果

及資訊，建議刪除第三款之減量成效計算表。並請增

補「溫室氣體減量方法未經指定確證方式」之定義與

範圍。

4、第 5 條：本條文對於變更要求已於第 14 條加以規範，

建議可刪除第三段內容。本條文與適用對象第 11 條

之相關性未明確，建議大署於本條款增加文字內容補

述。

5、第 7 條：建議維持原抵換專案非林業類型專案七年年

限。

6、第 10 條：由於自願減量於確認階段，對於專案設備

壽命及可執行期間為重要查核與確認項目，而永久性

廣義範疇過大，加上 14064-2 亦未包括永久性原則要

求，建議刪除，若納入請明確定義永久性規範與認定

原則。

7、第 11 條：依空污法第 8 條及空污削減量抵換及交易

辦法第 4 條規定，總量管制區內之固定污染源，經採

行防治措施致有實際減量者，得申請減量額度，可比

照作為相同原則，建議刪除第 2 及第 3 款。

8、第 11 條：目前所列第 2 及第 3 款之要求，與本法生

效之期間不一致，適用對象說明請再註明清楚。

9、第 11 條：第 4 款植林之毗連面積請考量台灣現況地

狹人稠，土地使用趨向集約與立體，及可考量參考日

本規範，建議大署放寬至小於零點三公頃。

10、 第 16 條：由於自願減量專案於註冊階段已確認專案

法規外加性符合性，為避免審查重工，建議於額度申
8



請階段宜聚焦於法規差異確認，僅針對法規更新部分

確認與釐清法規外加性。

11、 第 20 條：建議明定第 1 款所述之專案資訊涵蓋之範

疇。第 2 款目前國際減量專案額度申請時間與頻率皆

由申請者自行決定，且額度取得必須經查證機構查證

後，建議考量國際規範及企業自行管控原則，刪除本

條文第 2 款。

12、 第 20 條：依「空污削減量抵換及交易辦法」第 2 條

及第 4 條規定，因事業解散致減量者，仍得申請減量

額度，並可作為差額抵換之使用額度，且已申請及取

得自願減量額度，當下確實具備減量績效，不應因其

他原故而註銷該額度，建議溫室氣體減量比照相同原

則，故刪除第 5 款之規定。

（十四）台聚集團

1、已註冊抵換專案者，如未選擇轉換自願減量專案，則

是否可依原「抵換專案管理辦法」持續執行至計入期

截止？未來如抵換專案與自願減量專案將並行，則建

議於總說明中敘明清楚。

2、目前已申請到之抵換專案額度，是否也有相關轉換作

法，或是後續在同一筆專案下會有兩種類額度？

（十五）南極碳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1、第 4 條：未重複註冊之專案應如何自證未在國外機關

申請？條文提及之切結書，是否係自擬切結書內容並

自行簽章即可？

2、第 5 條：

(1) 條文說明申請抵換專案取得註冊者「得」申請轉

為自願減量專案；反之，業者是否得選擇不申請

轉換？若不轉換，是否可繼續適用「溫室氣體抵

換專案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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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抵換專案註冊之業者，其依舊辦法取得的權

益，在新辦法施行後是否仍受保障？（例如：計

入期）

(3) 若未來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廢止，原註冊的案件又

該何去何從？

3、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1) 若為取得抵換專案註冊之專案，展延型計入期是

否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仍舊以 7 年

為限？是否不受新辦法影響？

(2) 另，說明處提及「參酌巴黎協定後續對相關機制

之計入期規劃，展延型最長五年、最多可延長二

次之規定，以符合國際作法」，想請教貴部該參

考的具體依據為何？

4、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雖規定「溫室氣體每年排

放量總減量介於二萬至六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間」，現行氣候變遷因應法卻有規範排放量大於

兩萬五千公噸之管制，既然此部分之排放源已不

具有法規外加性，那麽此款真正可規範的對象為

何？

5、草案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

(1) 限制註冊申請日三年前執行之減量措施，不得申

請自願減量專案實為合理。惟是否應加入過渡條

款保障等候修法期間業主與開發業者之權益？

(2) 南極碳早於 2021 年便準備申請抵換專案，但撰寫

專案設計文件、進行確證流程過程耗時長久，待

要申請抵換專案時，卻被告知抵換專案暫停受理。

若依據第 22 條辦法自發布日施行，南極碳欲申請

之專案恐無法符合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三

年時限。

(3) 貴部修正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係為公共利益，
1



但修法預告前已開始準備申請抵換專案之業主及

開發業者的信賴利益仍應受保護，建議貴部於辦

法中涉及申請時間的規範加入過渡條款，給予信

賴利益被犧牲之實體一定程度的合理補救措施。

6、草案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取得註冊的自願

減量專案已執行過外加性分析，查證階段是否有必要

再經過一次法規外加性分析？是否會降低申請核發額

度的流程效率？

（十六）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1、我國設計的碳抵換制度，沒有辦法創造更多的減碳，

因為碳抵換制度，是受管制對象把減碳義務丟給非受

管制對象的制度。整個碳抵換的制度只是為了讓「受

管制對象更便利達到減碳目標」，透過非受管制對象

的努力，來達成法規要求的減碳義務，一來一往只是

達到了法規要求受管制對象的減碳量。但本來透過碳

定價這個較單純的制度可以處理的問題，環保署卻在

無法增加任何減碳效益的碳抵換制度中耗費大量心力，

令人遺憾。

2、碳權的法律性質為何？目前可以交易，是否可以繼承

（碳權如果是物權性質，公司必須列在會計項目中，

且可以做擔保、拍賣、解散時也要清點財產；如果只

要讓碳權是特別的政府許可制度，就沒有上述問題，

但也必須寫清楚）？

3、抵換的上限管制，若不在本法規明定，未來會在哪個

法規訂定？

4、第 10 條：建議專案避免「產生其他環境危害」的規

定，把「其他」刪除（何謂其他？）。並建議有關避

免產生環境危害的要求中，明定社會影響與生物多樣

性均應納入考量。

5、碳抵換的制度中，低估現狀、高估減碳成效、外加性
1



評估等問題都存在許多風險，整個碳抵換制度把顧問

公司的角色放得非常重要，但顧問公司作為收取服務

費的客戶，當然會盡力達到業主的要求，要如何確保

顧問公司以公益和環境為主旨，做好碳抵換的把關工

作？專案計畫的撰寫、確證、查驗都靠顧問公司，未

來如何確保結論可信（抽查、重罰、撤照）？

6、第 8 條第 2 項的微型規模專案，除了對象太過廣泛，

也不可以只評估法規外加性，卻免除其他外加性評估、

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例如再生能源裝置容量 5
MW 約相當於 5 公頃的面積，顯然需要更完整的評估，

其餘標準也都過高，建議直接刪除第 2 項，把微型規

模的管制標準都拉到小規模。

7、完全沒有建立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機制與申訴機制。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的「公眾意見」過度粗糙，哪些人

是公眾？若在奇怪的地方辦理公聽會，或是隨意進行

訪調，並把反對意見隱藏（佚失）後呈現的公眾意見，

要如何把關？必須明定諮詢程序，明定鄰近居民及受

專案影響的人民的申訴機制。最後確證總結報告必須

就此提供意見。此外，針對未踐行良好公眾溝通的專

案，第 20 條必須保留主管機關廢棄專案或註銷額度

之規定。

8、針對民眾發現有違法、漂綠嫌疑的專案，也應建議檢

舉機制。並參考環境基本法第 34 條明定，針對專案

計畫內容不實、執行違法（如違反第 10 條原則），

而各級主管機關疏於執行之情形，「人民或公益團隊

得以主管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十七）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學院

1、第 4 條裡面提到簡化流程的部分，「因減量措施技術

成熟、減量計算簡單明確，明文簡化其自願減量專

案」建議草案應明文規範何謂「簡單明確」，其次，
1



森林碳匯的量測為自然碳匯中發展最為成熟的技術與

方法學，減量方法計算亦簡單且明確，建議應該適用。

2、第 13 條，減量方法審查、自願性減量專案額度審查，

建議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審核，如農業部來審查

農林方法學與農林碳權，經濟部審查能源效率、再生

能源專案，最後再由環保署（環境部）核發碳權。例

如目前日本 J-Credit 即採取此作法，原因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進行註冊認證，始能符合專業性審查的期待。

（十八）國立中興大學水域生態實驗室

1、第 7 條：

(1) 現階段分類分為林業與非林業，應考量非林業之

自然碳匯類型。如國際上已有署於藍碳之紅樹林

及海草床方法學，分別為 CDM 的 AR-AM0014
《劣化紅樹林棲地的造林與植林》及 VCS 的

VM0033《潮汐濕地及海草床復育方法學》。

(2) 專案年限方面，藍碳碳匯保存年限可能會比陸域

森林更久，建議比照國際方法學或研究加長藍碳

碳匯專案年限，如 VM0033 包括對土壤有機碳庫

中可申報的最大溫室氣體減排量的評估（基於項

目中剩餘土壤有機碳庫與 100 年後基線情景之間

的差異）。

2、第 10 條：在訂定專案邊界時，土地合格性需考量土

地之所有權及使用權。然而在海洋部分，海洋管理權

責分散且相關法律尚未明訂；因所有權及使用權與專

案活動及減量額度分配有關，未明訂以前也可能影響

事業單位參與成為專案持有者的意願或案例推動的阻

礙。因此，為確保專案申請者具有有效的使用授權且

避免使用之爭議，除《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

法》，應將藍碳專案考慮入《海域管理法》之海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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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區劃；或詳述相關授權制度。

3、第 14 條：在自然碳匯專案方面，會有專案邊界在施

行專案後面積變動的問題（如因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

導致實際植樹面積較小），這會導致減量額度有所差

異。以藍碳專案而言，建議明定容許在實施專案後專

案邊界面積（或目標與實測減量額度）變動為多少百

分比，大於此變動才須提出專案變更申請。

4、補充建議：

(1) 建議主管機關在各類型之方法學，應提供專案開

發者或申請者統一之名詞翻譯避免混淆。如環保

署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減量方法查詢

之顯示方式為「造林與再造林」，但種類又稱為

「造林與植林」（CDM 之名稱為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2) 國內審議制度建議參考國際機構作法，每次審議會

議應逐漸收斂意見。例如固定審議會議委員，第一

次審查提出 50 個問題，第二次讓委員勾選剩餘

（可能 10 個）需要討論的問題。避免審議會議委

員提出重複意見，導致討論意見發散。

（十九）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書面意見）

針對各項申請文件之正確性確認，請考慮納入全

國約 1,000 位環工技師的專業能量，可有效分流數量有

限之查驗機構能量，並可全方位鼓勵不同規模之減碳

意願，例如超商等服務業。此作法在「土污法」各項

子法草擬時已納入，效果卓著，呈請大署考慮採用。

（二十）國產建材實業（書面意見）

1、本辦法草案第 11 條「自願減量專案邊界」排除規定，

宜敘明是註冊申請或額度申請。

2、承上，第 11 條第 5 項「註冊申請日三年前“執行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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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林業類型減量措施」，建議明確定義「執行」之

判定依據與佐證，以利產業依循。例如是否包含試俥

時間？

3、本辦法草案第 20 條第 2 項「自願減量專案於通過註

冊後，一年內“無正當理由ȹ而未實施...」建議宜明

確定義，以避免認定爭議。考量實務設備購置、系統

運轉啟動可能因其他法規、政策或市場因素導致無法

如期裝設、運轉，並非罕見，故基於專案執行可行性

之考量，建議刪除此限制。

4、本辦法草案第四條，部分減量專案引用「免確證」之

減量方法即可不須經第三方確證；然此制度下各專案

所取得額度用途與價值一致，此規定是否將造成不公

平之情形。建議宜針對各專案查驗要求有一致性規範，

或統一簡化流程、或明定確證過程可簡化項目，以確

保各專案品質之一致性。

八、 結論：

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將作為草案修正參考
對於本次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預告截止
前將意見提供本署，俾作為後續草案修正參考。

九、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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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台灣半導體協會（其他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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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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